
记录各个体业户的经营规模、税负、月

缴税额等，由税务部门“涮卡”征税，既

方便个体业户纳税，也降低征税成本。
五要严格发票管理，堵塞偷税漏

税。针对目前个体业户发票使用混乱，

利用转借、代开、虚开、大头小尾、假发

票、收据代票等情况，严格发票管理制

度，规范发票使用行为。为此，要全面

加强对个体业户发票使用的检查，对不

开发票、开假发票、转借、虚开代开等偷

税行为予以重罚；要进一步加强对发票

使用的宣传教育，提高社会群众对发票

管理与使用的有关知识，提高自身法制

意识，同时加强群众举报工作，坚持举

报重奖制度，凡经举报查实的，由税务

机关协同有关部门严格处罚，并向全社

会公开，在全社会形成都来监督税务执

法，自觉护法的良好氛围，促进个体经

济的不断健康发展。
（作者单位：山东省菏泽地区地方

税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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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是开征遗产税的
有利时机

王世运  史明山

遗产税是对财产所有人死亡时所

遗留的财产净值按照超额累进税率课

征的一种税，属于财产税范围，是国际

上大多数国家普遍征收的一项法定税

种。我国已完全具备开征遗产税的条

件，而且当前是最有利的时机，应当立

即开征遗产税。
——从我国社会经济基础和经济

发展状况来看，有必要开征遗产税。在

改革开放前的 30 年中，我国一直实行

统一的工资标准和平均主义的分配制

度，个人收入除了工资之外，几乎再没

有别的收入来源，居民收入和财产差别

不大。改革开放以来，情况发生了巨大

变化。经营方式多种多，私有经济、个

体经济如雨后春笋迅速壮大，以资金、

技术、信息、人才等多种生产要素分配

与按劳分配共存，另外还有许多难以控

制的“灰色收入”，个人收入来源渠道增

多，差距逐步拉大，已开征的个人所得

税虽然对调节个人收入发挥了一定的

作用，但只能对能够准确计算的期间收

入进行调节，而对难以控制的多渠道收

入和多年积累的巨额财产却无能为力。
因此，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已

经具备了开征遗产税的经济条件和基

础。
——从收入分配关系来分析，开征

遗产税的主要目的是对继承人所继承

的遗产进行适当调节，可以发挥许多积

极的作用。第一，有利于完善税制结

构，弥补流转税和所得税的不足。流转

税和所得税的征收均与商品交易和货

币交换相关，但对于非商品交易和不参

加货币交换的多年积累下来的财产不

适合征收流转税或所得税，遗产税是一

种特殊的所得税——对遗产所得的征

税，正好能够弥补流转税和所得税的不

足。第二，有利于合理调节个人收入，

缓解贫富悬殊的矛盾。开征遗产税可

以利用国家的政治权力将遗产受益人

“不劳而获”的收入拿出一 部分无偿转

移到国家手中，在调节个人收入的同

时，起到鼓励个人依靠自己勤劳致富的

作用。第三，有利于增加财政收入。遗

产税将作为地方固定收入，收入规模会

越来越大，这对处于困难境地的地方财

政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第四，开征

遗产税可在一定程度上刺激财产所有

者的即期消费或向社会公益事业捐赠，

有利于发展生产、刺激消费。
——从税种设置的准备和国家宏

观决策来看，开征遗产税已完全具备条

件，符合改革方向。1994年我国实行税

制改革时，就将开征遗产和赠与税列入

税改计划方案，并完成了税目、税率、征

管等方面的政策理论调研和设计工作。
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指出“调节过高收

入、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开征遗产税等

新税种。规范收入分配，使收入差距趋

向合理，防止两极分化”。可以说，开征

遗产税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从我国当前的财政经济形势

来分析，正是开征遗产税最有利的时

机。针对目前的有效消费需求不足，我

们应进一步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在提高

职工收入水平和下岗失业人员生活补

助标准，完善个人所得税制的同时，充

分发挥国家税收的杠杆作用，尽快开征

遗产税。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

刺激眼前消费、拉动内需的作用。新开

征的遗产税应按照我国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的客观实际，同时借鉴国外的先进

经验。征税面要窄，起征点要高，采用

较高的超额累进税率。在开征程序上，

实行总遗产税制（即对遗产总额征税）。
先税后分，源泉控制，以降低税收成本。
先开征遗产税，待个人收入申报和财产

登记等法律制度建立后，再适时配套合

并开征赠与税。
（作者单位：财政部驻山西省财政

监察专员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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